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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4-048
债券代码：113648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评级结果：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巨星转债”的信

用等级为“AA-”。
● 本次跟踪评级结果：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巨星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
司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巨星转债”）进行了 2024年跟踪信用
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巨星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2024年5月22日。

评级机构中证鹏元在对公司运营环境、经营竞争状况、财务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2022年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以下简称“评级报告”），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巨星转债”的信用等级为AA-。本次评级结果较前
次没有变化。

评级报告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2年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年跟踪评级报
告》。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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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出具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乐山巨星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华西证券作为公司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以及 2022年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原委派孙勇先生、阚道平先生作为保

荐代表人，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可转换公司债券后续转股情况履行

持续督导责任。阚道平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上述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华西证券现委派张丽雪女士担任上述项目的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张丽雪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孙勇先生、张丽雪女士。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张丽雪女士简历

张丽雪，女，会计硕士，保荐代表人，现担任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

高级业务副总裁。主持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兴泸水务 IPO项目、武侯高新 IPO项目、

山高环能 2020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山高环能 2022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泸

州老窖公司债项目、天原股份公司债项目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背景介绍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收购天津房开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就公司收购天津房

开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以下事项：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丽湖融景置业有限公司以股权0元的价格承债式收

购天津房开100%股权，并与天津房投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房开”）、深圳前海

普惠众筹交易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深圳市普利安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及天津房

开签署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2．同意在上述股权受让事项完成后，自天津房开取得迎水道项目《不动产权证》

之次日起，公司为届时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房开债务提供担保（天津房开届时经审计的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9亿元，担保期限为每笔借款还款期限

届满之日起2年。公司将在该担保事项发生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担保内容

交易各方已经签署《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天津房开作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已于近日取得迎水道项目《不动产权证》并享有该项目的建设开发权益。根据董

事会审议权限和相关协议约定，担保事项如下：

自天津房开取得迎水道项目《不动产权证》次日起，就天津房开偿还债务的履行，

公司向深圳市普利安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本金金额

为9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如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保证期间自天津房开取得目标地块《不动产权证》次日起至主债权还款期限届满

之日起两年。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金融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房开收到相关债权人发送的《债权转让通知

书》以及深圳市普利安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债权转让通知书的说明》，主要

内容如下：

1. 担保生效后，深圳市普利安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天津房开的 9亿元债

权最终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 相关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已签署相关《资产转让协议/合同》，转让方已将其在

《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担保函》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转让方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有权行

使债权人享有的各项权利。

3. 上述转让仅涉及 9亿元债权转让，深圳市普利安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签

署《股权转让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及附件项下其他合同权利义务，对深圳市普利

安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仍然有效，仍由其继续享有/承担。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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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3
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开始时间为 2024年 5月 23日上午 9:15至投票结束时间 2024年 5月 23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泽宇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0人，代表股份 1,267,952,2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5.14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229,554,4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4.38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5 人，代表股份 38,397,74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6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3人，代表股份40,280,9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79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1,88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5人，代表股份 38,397,7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615％。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66,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9％；反

对5,3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86％；弃权677,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295,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401％；反对5,30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774％；弃权677,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24％。

2、审议《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83,1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92％；反

对5,29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73％；弃权677,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311,8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813％；反对5,291,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362％；弃权677,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24％。

3、审议《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61,863,8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98％；反

对5,7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21％；弃权355,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192,5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8852％；反对5,73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323％；弃权35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26％。

4、审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42,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60％；反

对5,65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60％；弃权355,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271,0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0800％；反对5,65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386％；弃权355,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13％。

5、审议《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44,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62％；反

对5,30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87％；弃权69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1％。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273,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0855％；反对5,30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787％；弃权699,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358％。

6、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139,3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16％；反

对5,43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85％；弃权37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9％。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468,0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5691％；反对5,43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895％；弃权379,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14％。

7、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1,983,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93％；反

对5,58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08％；弃权37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9％。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312,4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1828％；反对5,58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58％；弃权379,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14％。

8、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528,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22％；反

对5,06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98％；弃权355,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857,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5353％；反对5,06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834％；弃权355,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13％。

9、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155,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28％；反

对5,41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74％；弃权37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484,2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093％；反对5,41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540％；弃权377,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7％。

1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065,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57％；反

对5,51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47％；弃权375,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6％。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393,9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3852％；反对5,511,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824％；弃权375,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5％。

11、审议《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359,0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89％；反

对4,88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6％；弃权703,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5％。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687,7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1145％；反对4,88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382％；弃权703,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72％。

12、审议《关于全面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9,070,5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109％；反

对18,202,0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55％；弃权67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6％。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399,2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251％；反对 18,202,0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878％；弃权

679,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72％。

13、审议《关于全面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9,097,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130％；反

对18,179,3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38％；弃权675,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3％。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1,426,0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1916％；反对 18,179,3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314％；弃权

67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70％。

14、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2,384,7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9％；反

对4,88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5％；弃权679,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6％。

本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713,4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1783％；反对4,88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358％；弃权679,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冰清、胡建雄

方冰清、胡建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

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80 证券简称:众泰汽车 公告编号:2024一027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现将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其它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本次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0日。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1号楼君康人寿大厦30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需审议的提案符合审议条件，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二）本次会议需审议的提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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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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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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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2024年4月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
公告。

（三）其它事项
1、上述提案1-9为普通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且分类计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并披露。提案10为特别

决议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且分类计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并披露。

2、本次提案不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不安排公司股票停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时间和地点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登记时间：2024年 5月 20日～2024年 5月 26日的每个工作日 9:00～17:00，2024

年5月27日9:00～14:30。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1号楼君康人寿大厦30层。
（二）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三）会议联系方式：
1、电话：010-65009170，联系人：王泽佳、洪丹丹。
2、传真：010-65001540。
（四）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
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92”，投票简称为“欢瑞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7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
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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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提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提案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提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注明：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4-23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营盘东路38号公司办公楼十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

1,329,009,976

73.99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出席会议的6名董事共同推举副董事长杨壮

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彭玻、黄步高、熊名辉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张健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清学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易言者，财务总监马睿，副总经理

杨俊杰、刘俊良、钟武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721,576

比例（%）

99.9782

反对

票数

204,70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06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721,576

比例（%）

99.9782

反对

票数

204,70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06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721,576

比例（%）

99.9782

反对

票数

204,70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06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986,476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5,00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0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986,476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5,00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0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721,576

比例（%）

99.9782

反对

票数

204,70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06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994,976

比例（%）

99.9988

反对

票数

15,0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994,976

比例（%）

99.9988

反对

票数

15,000

比例（%）

0.00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721,576

比例（%）

99.9782

反对

票数

204,70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06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721,576

比例（%）

99.9782

反对

票数

204,700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064

11、议案名称：关于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793,604

比例（%）

72.8751

反对

票数

45,324,392

比例（%）

27.1198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5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 2024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793,604

比例（%）

72.8751

反对

票数

45,324,392

比例（%）

27.1198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51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8,986,476

比例（%）

99.9982

反对

票数

15,000

比例（%）

0.0011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07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8,923,174

比例（%）

96.2312

反对

票数

50,078,302

比例（%）

3.7680

弃权

票数

8,500

比例（%）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
2023 年 度 薪 酬

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与公司控
股股东签署《金
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3
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执行情
况与 2024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67,102,996

166,838,096

166,838,096

166,838,096

121,793,604

121,793,604

比例（%）

99.9859

99.8274

99.8274

99.8274

72.8751

72.8751

反对

票数

15,000

204,700

204,700

204,700

45,324,392

45,324,392

比例（%）

0.0089

0.1224

0.1224

0.1224

27.1198

27.1198

弃权

票数

8,500

83,700

83,700

83,700

8,500

8,500

比例（%）

0.0052

0.0502

0.0502

0.0502

0.0051

0.00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3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议案11、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盛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103,
789,306股、58,094,174股，上述股东对上述两个议案均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徐小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98 证券简称：中南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4-017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